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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署公告及其他公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一  公  證  署

1.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九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 2 號 132/2005 。

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房地產
聯合商會；簡稱：房地產商會。

葡文為：Associação dos Empresários
do Sector Imobiliário de Macau 。

英文為：Association of Property
Agents and Realty Developers of Ma-
cau 。

第二條——本會宗旨：按照“一國兩
制”方針，貫徹落實“ 基本法 ”、堅持愛祖
國、愛澳門，維護同業權益、提高專業水
平、促進團結，積極推動房地產業的發展
及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安定繁榮作出貢獻。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新口
岸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600 號第一國際商業
中心一樓 P109-P110 室。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從事房地產相關行業之
商號及商人或高級行政人員，贊同並願意
遵守本會章程，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分商號會員及個
人會員兩種，其入會資格如下：

（1）商號會員：凡領有澳門政府營業
牌照之商號，經一位會員介紹，填寫入會
申請表格，提交有關證件副本及代表人之
一吋正面半身近照三張，經理事會批准後
方得成為會員。商號會員需委派一人為代
表，如代表人有變更時，需要該商號具函
向本會申請更換代表人。

（注：申請為商號會員者之商號名稱不
可與已入會之商號會員名稱相同。）

（2）個人會員：凡從事房地產相關行
業之商人或高級行政人員，經一位會員介
紹，填寫入會申請表格，提交有關證件副
本及一吋正面半身近照三張，經理事會批
准後方得成為會員。

第六條——會員權益及福利

（1）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對會務有建議及批評之權；

（3）享有本會所有權益及福利。

第七條——會員義務

（1）遵守會章及決議；

（2）積極參加本會各項會務及活動；

（3）繳納入會基金及會費。

第八條——會員積欠會費超過兩年，
經催收仍不繳交者，作自動退會論。

第九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破壞
本會名譽者，經由理事會視其情節給予相
應之處分，嚴重者處予開除會籍，其所交
之基金及各項費用概不發還。

第三章

組織

第十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理事會及監事
會成員，修改及通過本會章程，檢討及決
定本會重大事項。

第十一條——理事會為本會常務執行
機構，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成員包
括：會長一人、常務副會長一人、副會長
若干人、理事長一人，常務副理事長一
人，副理事長若干人及各部理事，由理事
會成員互選產生，但必須為單數。理事會
設秘書、財務、聯絡、福利、康樂、總
務、協調、學術、資訊等部，視會務工作
需要得成立專項委員會協助推動工作。

第十二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構，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成員包括：
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人，但
必須為單數。由監事會成員互選產生。監
事會負責監察日常會務工作及核查收支項
目。

第十三條——設常務理事會負責理事
會休會期間之工作，由會長、常務副會
長、副會長、理事長、常務副理事長組
成，由會長擔任召集人。

第十四條——本會為推動及發展會
務，得由會員大會敦聘社會上有名望熱心
人士為本會各級榮譽職銜。會員大會閉會
期間，理事會在必要時得增聘上述各級榮
譽職銜等職，提請會員大會追認。

第十五條——本會為拓展會務，得附
設屬會：澳門房地產中介人聯合協會。

第十六條——本會聘用辦公室秘書等
職員處理日常具體事務，其工作向理事會
負責，會長、常務副會長、副會長、理事
長及監事長直接負責其請辭去留。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七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由會長召集之，須有半數以上之會員
出席方為有效。在下列三種情況下之任何
一項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1）會長提議；

（2）超過半數理事及監事聯署；

（3）超過三分二會員聯署；以上會議
表決事項，須有超過半數出席者通過始為
有效，但法律規定除外。

第十八條——會員大會如遇人數不
足，則依照開會時間順延一小時後作第二
次召集召開，其出席人數則不受限制，但
表決事項須有出席人數四分之三通過始為
有效，但法律規定除外。

第十九條——理事會及監事會會議每
月舉行一次，分別由理事長或監事長召集
之，必要時召開臨時理事或監事會議，每
次會議須有理事或監事成員人數半數以上
出席方為有效。如遇人數不足，則依照開
會時間順延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開，其出
席人數則不受限制，但表決事項須有出席
人數之半數以上通過始為有效。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條——商號會員須繳納入會基
金澳門幣伍百元、年費壹百元；個人會員
須繳納入會基金貳百元、年費伍拾元。

第二十一條——理事會認為有必要
時，得進行募捐及籌款。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二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生效，若有未盡完善之處，得由會員
大會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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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本章程解釋權在於常
務理事會。

第二十四條——會徽：

本會之會徽如下：

（本章程已經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之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訂通過）。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九日於第一公證署

助理員 李玉蓮 Isabel Dillon Lei do
Rosar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4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4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新樂風音樂協會

中文簡稱為“新樂風”

葡文為“Associação de Música de
Tendência da Música”

葡文簡稱為“Música de Tendência”

英文為“Music Trend Music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usic Trend”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九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5/ASS/M2 檔案組內，編號為 114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命名為“新樂風音樂
協會” ，簡稱為“新樂風” ，葡文稱為

“Associação de Música de Tendência da

M ú s i c a”， 葡文簡稱為“M ú s i c a  d e
Tendência”，英文稱為“Music Trend
Music Association”，英文簡稱為“Music
Trend”。本會位於澳門仔布拉干薩街
107 號 20 樓 X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其宗
旨是推廣流行音樂，組織各種音樂聚會，
各類表演、講座、研討會、培育澳門市民
的流行音樂素質及發揮音樂藝術的社會功
能。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二條——凡本澳流行音樂愛好者，
願意遵守本會會章，均可申請入會。

第三條——本會會員有選舉和被選
舉，批評和建議，遵守會章和執行決議，
積極參與及協助支持本會舉辦各項活動、
繳納入會費會費等權利和義務。

第四條——違反章程而嚴重損害本會
之聲譽及利益，經理事會通過，即被開除
會籍。

第三章

本會之組織架構

第五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
力架構。

A. 制訂和修改章程，審查及批准理、
監事會工作報告；

B. 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
事會成員；

C. 決定工作計劃、方針和任務；

D. 會員大會主席團由會長一人、副會
長、秘書，最少三人單數成員組成，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六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構。

A. 召開會員大會；

B.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C.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提出建議及
處理日常會務；

D. 由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常務理
事、理事，由三至九人單數成員組成，任
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七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
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定期審查
帳目，由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監事，
最少三人單數成員組成，任期三年，連選
得連任。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
由不少於二分一有選舉權之會員組成，但
到開會時出席人數少於法定人數，大會須
延遲半小時，屆時出席人數可成為法定人
數，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第五章

一般條例

第九條——本會收入來源為入會費、
會費、公共或私人機構的贊助或饋贈。

第十條——本會章程若有遺漏之處，
由會員大會依法律修訂解決。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nove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cinco. — A
Ajudante, Maria Virgínia Inác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1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1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港文化茶藝社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
日，存檔於本署之 2005/ASS/M2 檔案組
內，編號為 113 號，有關修改之條文內容
如下：

一、宗旨

3. 會址：澳門漁翁街亨達大廈 16 樓 H
座。

四、會議

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大會決議
須超過半數會員贊成方得通過，但法律另
有規定的除外。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seis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cinco. — O
Ajudante, António de Oliv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40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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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菱慈善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Beneficiência
«Leng Fong» de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5/ASS/M2 檔案組內，編號為 111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菱慈善會

Associação de Beneficiência «Leng Fong»
de Macau

章程

第一條—— 中文名稱：澳門菱慈善
會 ； 葡 文 名 稱 ： A s s o c i a ç ã o  d e
Beneficiência «Leng Fong» de Macau 。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高地烏街 11 號 F 地
下。

第二條—— 宗旨：本會以助學扶貧慈
善為目標。屬不牟利之團體。

第三條—— 加入：凡對本會宗旨認同
者，願遵守本會章程，若申請加入，經理
事會討論審核通過後，即可成為會員。

退出：會員退出須一個月前來函，通
知本會理事會。

開除：凡會員日常言行蓄意損害本會
聲譽者，經理監事會決議，可開除該會員
之會籍。

第四條—— 會員的權利：

a）可享用本會所有的設施。

b）可根據章程選舉或被選舉進入領
導機關。

第五條—— 會員的義務：

a）維護本會的聲譽，促進會務進步
和發展；

b）遵守章程之規定；

c）遵守領導機關的決議；

d）繳交會費。

第六條—— 本會設以下幾個機關：會
員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及副
會長二名，由全體會員選舉產生，任期為

三年。在每年十二月份首星期日召開週年
大會。特別會員大會，由會長或理事會主
席提出，但不少於十日前以雙掛號郵記方
式進行，召集書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

第八條—— 理事會之組成方式：

理事會由十五人組成。其中九人由會
長委任，其餘六人經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五
名，秘書一名，財務一名及理事七名組
成。理事會的成員數目必須是單數。

理事會之職能：

a ）理事會是本會日常會務執行機
關，負責管理（社會、行政、財務、紀律
等）。

b）除法律或章程另有規定外，決議
取決於出席據位人之過半數票，主席除本
身之票外，遇票數相同時，有權再投一
票。

第九條—— 監事會之組成方式：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監事二名組
成。監事會的成員數目必須是單數。

監事會之職能：監事會負責查核本會
帳目。

第十條—— 經費來源：

本會主要財政來源由會費，會員個人
捐贈和資助。

第十一條—— 修章程序：

本章程如有不盡善之處，可經會員大
會修章通過。

第十二條—— 本會會徽如下圖：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seis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cinco. — O
Ajudante, António de Oliv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4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4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米瑞安標準舞蹈協會

葡文為“Associação de Dança Classica
de Macau-Miriam ”

英文為“Miriam Ball Dancing
Association of Macao ”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5/ASS/M2 檔案組內，編號為 110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澳門米瑞安
標準舞蹈協會”。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e Dança
Classica de Macau-Miriam 。

英文名稱：Miriam Ball Dancing
Association of Macao 。

第二條——會址：澳門仔永誠街245
號一樓 B 座。

第三條——宗旨：本會為非牟利機
構，宗旨欲培養、提倡對標準舞蹈運動有
興趣之仕，冀能共同發展該項活動。

第二章

會員的加入、權利、義務、退出、
除名、組織、任期

第四條——加入：凡對該活動熱愛
者，經填寫本會表格後，由理事會審核資
格及批准，方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權利：有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並能參與會方舉辦之一切活動及享用
會內設施。

第六條——義務：遵守本會規章，積
極參與會方舉辦之活動，並按時繳交月
費。

第七條——退出：需於一個月前通知
理事會，退出後已繳交月費概不發還。

第八條——除名：凡破壞本會聲譽，
規章或無理欠交會費超越三個月之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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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會員大會核實後除名，而已繳交之月費
概不發還。

第九條——組織/任期：本會設有下列
機關：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會員
大會的主席，副主席，秘書以及理事會和
監事會成員，均由會員在會員大會上，以
不記名方式投票選出。機關成員之任期為
三年，任期屆滿須重選，而連任次數不
限。

第十條——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
關，設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各一名，會員
大會的職權為負責制定或修改章程及會
徽，批核理事會工作報告及活動。

第十一條——理事會為行政機關，理
事會設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財政及
委員各一名；其職權為策劃各類活動，日
常會務，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提交工作報
告。

第十二條——監事會為監察機關，設
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各一名，其權限為：

（A）監督行政機關的運作。

（B）就其監督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一年召開一
次，由理事會於最少提前十日以書面形式
召集各會員出席。《召集書》上須列明開
會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大會之決議
須經出席會員過半數表決贊成，方能通
過；如有特別事故，且有半數會員提出，
經理事會和監事會通過，可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

第十四條——於舉行第一次會員大會
期間，選出本會各機關成員前， 本會之管
理工作，一概由創會會員負責。

第三章

經費

第十五條——經費來源為會員每年繳
交之澳門幣 100 元會費，會員捐贈及其他
機構資助。

第四章

章程遺漏及修改、會徽

第十六條——本章程如有遺漏或錯
誤，由會員大會修改。

第十七條——本會會徽：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seis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cinco. — O
Ajudante, António de Oliv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4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4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 K 歌同盟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5/ASS/M2 檔案組內，編號為 112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 K 歌同盟會

章程

（一）宗旨

1. 稱為：澳門 K 歌同盟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組
織文娛及慈善健康活動，發揮互助互愛的
精神，增加會員之間的聯繫，維護會員基
本利益。

3. 會址：澳門太和巷 8 號威和大廈一
樓 B 。

（二）會員資格、權利和義務

1. 凡本澳愛好唱歌，願意遵守會章
者，經理事會批准通過，方為本會會員。

2.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三）組織架構

1.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其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2. 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
人，秘書一人，任期三年。

3.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4.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財政一人，人數必為單數，由理事會
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
需要，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5. 監事會職權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
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
人，監事一人，人數必為單數，由監事會
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三年。

（四）會議

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大會決議
超過半數出席會員贊成方得通過決議，但
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2. 理監事會每二月召開一次，如有特
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3. 每月舉行一次會員文娛活動。

（五）經費

社會贊助，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seis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cinco. — O
Ajudante, António de Oliv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1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16,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心理衛生專業協會

Macau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九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05 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 1/2005/ASS 檔案組第 27 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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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心理衛生專業協會會章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心理衛生專業協
會”，外文名稱為“Macau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外文簡稱“MMHA”，以
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性質

本會為不牟利團體。

第三條

宗旨

一、關注公眾心理衛生健康發展，建
構和諧社會；

二、促進心理衛生專業學術研究及交
流；

三、維護會員的合法權益；

四、提高會員的專業水平。

第四條——本會臨時會址設於澳門美
的路主教街 43 號 4 樓 B 座。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凡贊同本會宗旨，願意遵
守本會章程的心理學專業畢業生及在校學
生，或從事心理衛生專業工作的人士，均
可由本會邀請或經申請獲理事會批准後成
為會員。

第六條——會員可享有以下權利：

1）出席會員大會，提出意見或建議；

2）選舉與被選舉權；

3）  參與及協助本會舉辦的一切活動。

第七條——會員應遵守以下義務：

1）遵守會章及會員大會決議；

2）  參與、協助及支持本會的工作；

3）每年繳納會費；

4）  若當選為本會機構成員，須履行任
內之職責。

第八條——會員無故欠交會費超過六
個月者，作自動退會論。

第九條——會員若違反本會會章或對
本會聲譽有損者，將由理監事會按情節輕
重予以申誡或撤銷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十條——本會領導機構為：會員大
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十一條——本會領導機構成員由會
員大會選舉或民主協商產生，任期為三
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二條——本會創會會員為本會領
導機構當然成員。

第十三條——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為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

二、除其他法定職責外，會員大會有
權：

1）   討論、表決及通過修改本會章程；

2）選出本會各機關成員；

3）審議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三、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
干人，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四、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本
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會長不能
視事時，由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五、會員大會由會長負責召開，若會
長不能視事時，由副會長代任。

六、召開會員大會的通知書必須在開
會之前最少十五天以掛號信方式通知全體
會員，亦可透過由會員簽收之方式代替。
召開會議通知書要列明會議日期、地點、
時間及議程。

七、會員大會平常會議每年三月召開
一次，特別會議由理事會、監事會或三分
之二全體會員提議召開。

八、會員大會會議須至少半數會員出
席才可舉行，若不足規定人數，會議押後
半小時舉行，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均為有
效會議。

第十四條—— 一、本會理事會設理事
長一人，副理事長和理事若干人，總人數
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職權為；

1）執行會員大會通過的決議；

2）  執行正、副會長，監事長的共同決
定；

3）策劃、組織及安排本會之各項活
動；

4）  處理日常會務及履行法律規定之其
他義務。

三、理事會平常會議每三個月舉行一
次，由理事長負責召開；特別會議由理事
長或理事會超過三分之二成員要求召開。

四、理事會得下設若干工作組，成員
由理事互選兼任。

第十五條—— 一、本會監事會設監事
長一人，副監事長和監事若干人，總人數
必須為單數。其權限為：

1）負責監察本會理事會之運作；

2）查核本會財政賬目；

3）就其監察活動編製年度報告；

4）履行法律規定之其他義務。

二、監事會平常會議每年舉行一次，
由監事長負責召開；特別會議由監事長或
監事會超過三分之二成員要求召開。

第十六條——經理事會提名，會長認
為符合條件，本會得聘請社會知名人士為
名譽顧問、名譽會長或顧問，以指導本會
工作。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七條——本會之收入如下：

一、本會會員繳納的會費或捐助；

二、社會人士捐助；

三、政府機關資助。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會員大會休會期間，本
章程之解釋權屬理監事會。

第十九條——本章程所遺漏事項概根
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處理。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於海島公證
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5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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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Piedade e de Longevidade
Kong Tac-Lam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escritura de treze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cinco, lavrada a folhas cinquenta e oito
e seguintes do livro número cento e vinte e
cinco, deste Cartório, foram alterados todos
os artigos da Associação de Piedade e de
Longevidade Kong Tac-Lam, cujo estatuto
consta dos articulados em anexo:

第一條

『無量壽功德林』 以提倡慈悲、培養智
慧和道德、尊敬佛陀、維護純潔、教悟無
知者、解脫困苦以及施行其他慈善行為為
宗旨。

第一段——本會取名 “Associação de
Piedade e de Longevidade Kong Tac-
-Lam” ，中文名稱為“無量壽功德林”，
英文名稱為 “Association of Piety and
Longevity Kong Tac-Lam”（以下簡稱“本
會”），受本章程和澳門適用法例所規範。

第二段——本會為非牟利的私法人。

第三段——本會的法人住所位於澳門
三巴仔街 13 號。

第四段——本會的存續期為無限期。

第二條

任何贊同本會宗旨的個人，由本會會
員一人介紹，填寫入會申請表，經理事會
批准，即可成為本會個人會員。

第三條

一、本會會員有權利：

a）選舉和被選擔任任何會內機關的職
務；

b）出席會員大會，對任何事項進行討
論，提出建議和作出表決；

c）建議接納新本會會員；

d）使用口頭或書面方式請求提供有關
本會的日常活動資料；

e）參與由本會舉辦的任何活動；

f）在專為享用利益事宜而設定的條件
下，享用由本會提供的一切利益。

二、本會會員須遵守下列各項義務：

a）遵守本會章程及各項內部規章及規
則，服從會員大會及理事會之決議；

b）維護本會聲譽及權益；

c）積極參與及支持會務工作及活動。

第四條

一、本會的機關如下：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二、本會的機關成員由會員大會選
出，有關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三、在任期期滿時，如尚未進行新一
屆選舉，理事會成員留守原職。

第五條

會員大會由所有享有全權的本會會員
組成。會員大會設一主席團，由一名主
席、四名副主席和兩名秘書組成。

第六條

一、理事會由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
和一名司庫組成。

二、如理事會的任何成員缺席或預計
長期因故不能視事時，由理事會的其他成
員指定本會會員接任空缺。

三、根據上一款選出的理事將擔任此
職位直至任期結束為止。

第七條

一、為實現本會的宗旨，理事會負責
保證本會的運作和正常的會務管理，特別
是：

a）為實現本會的宗旨，進行任何必須
的和適當的行為；

b）通過主席，在法庭內外代表本會；

c）執行本會的決議；

d）管理本會的資產；

e）決定、領導和組織本會的活動；

f）製訂本會的內部規章；

g）製訂營運年度的資產負債表、活動
報告和帳目；

h）行使在法律上和在章程上不屬於其
他機關的各項權限。

二、理事會主席的簽名足以使本會承
擔責任。

第八條

一、監事會最少由三人組成，但必須
是單數，其中設一位監事長，若干位副監
事長。

二、監事會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負
責監察本會之運作及理事會之工作，對本
會財產及賬目進行稽核及對理事會之報告
提供意見，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三、監事會成員得列席理事會議，但
無決議投票權。

第九條

一、本會將因應《民法典》第170條內
指明的任何一項理由而告消滅。

二、在本會消滅時，擔當理事會理事
職務的成員將任本會的清算人。

三、如屬消滅情況時，在對所有債務
和責任作出清算後，若尚有財產餘下，不
能將本會的資產交給或分給本會會員，應
根據清算人的決定，將資產用於或移作或
捐贈作為社會文化、康樂、體育或慈善用
途。

四、如對於怎樣執行上述等條款沒有
取得共識，將由在澳門具有管轄權的法院
決定財產的處理辦法。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treze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cinco. — O Notário,
Zhao Lu.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6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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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

（於英屬處女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港幣 港幣

資產 負債

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負債
固定資產 5,009,582 聯號公司貸款 129,494,467
貸出予聯號公司款項 89,186,109
投資附屬公司 14,775 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資產 1,303,000 95,513,466 應付帳款，應付費用及準備 33,396,069

應付稅項 724,900
流動資產 應付聯號公司款項 31,361,818

盤存，成本值 524,838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80,000
應收帳款，按金及預付費用 9,523,033 應付直屬控股公司款項 82,210
應收聯號公司款項 3,889,978 應付有關連公司 373,250 66,018,247
應收有關連公司 59,086,639

負債總額 195,512,714
銀行結餘及現金
- 有限制銀行存款 582,524 股本及儲備
- 無限制銀行存款 5,807,814 79,414,826 股本 8

損益彙積 （20,584,430）
股東虧損 （20,584,422）

資產總值 174,928,292 負債及資本淨值總額 174,928,292

附註：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是一所於英屬處女島註冊之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公司與聯號之恆達環
球有限公司達成一項管理協議。恆達環球有限公司為一所在香港註冊之有限公司，並於澳門設有分公司。該協議約定由新世界第一
渡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管理恆達環球有限公司之澳門（外港）與香港海上客運服務。因此，該客運服務營運的財務狀況已反映
於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之賬目中。

董事會代表：許招賢先生 會計經理：許立生先生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於澳門

核數師報告書

致：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全體董事

（於英屬處女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已按照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所核准之核數準則及由經濟財政司司長所核准之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新世界第一渡
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賬目，並已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就該份賬目發表了無保留意見
的核數師報告書。

本核數師已將隨附的賬目摘要與上述經審核的賬目作一比較。編製賬目摘要為 貴管理層的責任。

本核數師認為，隨附的賬目摘要與上述經審核的賬目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 貴公司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隨附的賬目摘要應與經審核的賬目一併參閱。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註冊核數師行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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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報告書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渡輪（澳門））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初成立，並於二零零零年一月接辦來往澳
門至九龍尖沙咀之客運航線。新渡輪（澳門）一貫以「服務優質、乘客第一」為服務宗旨，為配合澳港旅遊業發展，新渡輪（澳門）
自接辦五年多以來，相繼購入七艘度身訂造總價值港幣 4.3 億元的全新高速雙體船，其中五艘時速高達 46 海浬。全面提升船隊質素
後，新渡輪（澳門）大幅增加每日航班數目達兩成，提供半小時一班的服務。新渡輪（澳門）更於本年二月開始逢星期六、日及公
眾假期延長夜航服務時間至凌晨十二時半，提供每日超過六十班次，為來往澳港兩地旅客提供更頻密，更快捷的服務。

隨祖國繼續開放更多城市居民到澳港自由行及一系列相繼落成的澳門娛樂設施，新渡輪（澳門）對未來澳港客運渡輪業務充滿
信心。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4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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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務 局
澳 門 法 例

IMPRENSA OFICIAL
Legislação de Macau

1979 Portarias $   15,00
1979 Decretos-Leis $   50,00
1980 Decretos-Leis $   30,00
1981 Decretos-Leis $   30,00
1982 Decretos-Leis $   70,00
1983 Decretos-Leis $   70,00
1984 Decretos-Leis $   90,00
1985 Decretos-Leis $ 120,00
1986 Decretos-Leis $   90,00
1987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120,00
1988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30,00
1989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300,00
1990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80,00
1991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50,00
1992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11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180,00
1993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18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250,00
1994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20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450,00
1995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36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350,00
1996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22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370,00
1997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17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200,00
1998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17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350,00

1998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上半年 $25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第三季 $18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中文版）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九日 $220.00

1999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十二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 $ 90.00

2000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1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20.00

2002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3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00.00

2004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下半年 $130.00

2005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1993 對外規則性批示 $120.00

1994 對外規則性批示 $150.00

1995 對外規則性批示 $200.00

1996 對外規則性批示 $135.00

1997 對外規則性批示 $125.00

1998 對外規則性批示 $260.00

1999 對外規則性批示 $300.00

1979 訓令 $  15.00

1979 法令 $  50.00

1980 法令 $  30.00

1981 法令 $  30.00

1982 法令 $  70.00

1983 法令 $  70.00

1984 法令 $  90.00

1985 法令 $120.00

1986 法令 $  90.00

1987 法律、法令及訓令 $120.00

1988 法律、法令及訓令 $230.00

1989 法律、法令及訓令 $300.00

1990 法律、法令及訓令 $280.00

1991 法律、法令及訓令 $250.00

1992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10.00

及訓令 下半年 $180.00

1993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8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50.00

1994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00.00

及訓令 下半年 $450.00

1995 法律、法令 上半年 $36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96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2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70.00

1997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00.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價 銀 $90.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9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 25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II Trimestre $ 18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versão portuguesa) 1 Out. a 19 Dez. $ 220,00

1999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20 a 31 Dez. $ 90,00

2000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90,00

2001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120,00

2002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90,00

2003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100,00

2004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9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130,00

2005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1993 Despachos Externos $ 120,00
1994 Despachos Externos $ 150,00
1995 Despachos Externos $ 200,00
1996 Despachos Externos $ 135,00
1997 Despachos Externos $ 125,00
1998 Despachos Externos $ 260,00
1999 Despachos Externos $ 300,00


